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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地評鑑 

機 構 編 號 ： 3-01 

評 鑑 日 期 ： 110 年 04 月 09 日 

受 評 機 構 名 稱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崇愛
發展中心 

一、機構簡介 

民國 81 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將敬老院改制為心智障礙者教養機構，並委託「財團法

人第一兒童發展文教基金會」辦理，成立崇愛發展中心民國 100 年在新北市政府立案為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崇愛發展中心」。 

 服務年齡在 18 歲至 65 歲，設籍於臺北市及新北市半年以上且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

中、重、極重度智障、自閉症及合併智障之多重障礙者，或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為第 1

類且 ICD 診斷為註記【06 或 11】。核定人數 65 人（全日服務 29 人，日間服務 36 人）， 服

務類型為日間服務及全日型住宿服務，服務內容包含：生活照顧及訓練、作業活動與技

藝陶冶、 健康及安全維護、休閒生活安排、社區資源使用及參與、家庭支持...等。 

 

二、委員意見與建議 

（一）優點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無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會計帳冊、憑證齊全。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無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環境舒適。 

2. 工作人員熱誠，對服務使用者狀況了解。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無 

 

 （二）應改進事項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1106-1.社工員進用未達標準。 

2. 6202.上次評鑑缺失未完全改善。 

3. 6301.創新措施具體成效可再提升。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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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3104. 

(1) 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現況皆為橫開型。 

(2) 機構以走廊為等待救援空間，走廊外側設置窗戶，應具有形成防火區劃之功能，且

應有排煙設備。 

2. 3106-1.夜間演練應落實小夜班、大夜班人力，尤其大夜人力僅有 3 位，如何面對緊急

狀況，尤其火災應變時，如應協助需人攙扶之服務對象；水災時，機構分兩道擋水板

防線，應如扶分組請落實。 

3. 3106-2.應落實大夜班演練，起火點之模擬。 

4. 3107.有間寢室無對外採光及通風；有間寢室僅有高窗，應加設抽風設備。 

5. 3108.儀器/機具使用管理辦法，應列出各項機具並予編碼，建立管理維修紀錄；儀器應

定有校正頻率。 

6. 3111.污物處理空間設在三樓，設備不符實際需求，無充分污物浸泡設備，且運送動線

不符感染管制。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4102.在 ISP 會議討論之事項，應有積極作為，因應需求設進計畫中之目標設訂。 

2. 4201.個案研討應具教學意義，建議全員參加，而非「原主責的」三兩人的討論。 

3. 4204-A.體能活動目標設訂應該參考〝具體之體適能評估〞，以便自己與自己的比較。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5103.獨立空間不足，大部分寢室無床頭櫃或小桌子、小箱子，無法依個人喜好佈置。 

2. 5104.權益委員會開會雖有前次會議追蹤但並無具體追蹤執行結果。 

 

 （三）其他建議事項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工作人員名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管理系統、佐證資料所呈現之員工教育訓練時數不

同，請釐清補正。 

2. 機構輔導查核結果建請主管機關核（函）復。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無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廁所數量檢討，請應以〝馬桶〞為計。 

2. 緊急呼叫設備建議應有〝小區〞及〝大區〞觀念。 

3. 防火門出入口地門 1.5 公尺淨空，請加設警示帶。 

4. 因應機構人力特性，應加強 119 火警通報裝置，水道型簡易灑水設備，或住宅專用型

火災警報器。 

5. 編號 3 冰櫃上櫃為冷凍，下櫃為冷藏，宜設置固定溫度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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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樓設有復健器具，仍須加強碰撞安全防護；及到達空間沿路之防碰撞措施，使用說

明、警示說明都應俱全（是否立案範圍？）。 

7. 用電設備檢驗委外檢查，應將各項錶箱系統設備納入檢驗範圍。 

8. 各項表單不論自主檢查、委外檢查，都請應建立承辦人員之確認及內部稽核制度。 

9. 浴室用水，高濕度空間內有電熱水爐，電線均裸露，應以 CD 管包覆，部分電線應以

整段連接，應接續。 

10. 火警受信總機旁、通報電話旁，應有報案「口白文字」標示。 

11. 請檢討緩降機之操作演練，如未達實需，請應考慮其他處置方法。 

12. 演練腳本請以時間序列呈現。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班級會議與督導紀錄應分開。 

2. 輔具檢查表中同類輔具應分列（編號）。 

3. 休閒活動應再可加強其有興趣的自主能力，而不是靠他人之安排而已。 

4. 有關健康管理、口腔照護及社區資源等，宜採用 Excel 系統管理。 

5. 宜定期聘請營養師來做營養諮詢及討論（至少每季一次）。 

6. 意外事件宜做年度總次數統計，並整體檢討改進成效。 

7. 家屬出席親職或親子活動之出席簽到單宜有註明哪位使用者，並分析家屬出席狀況，

對均未出席之家屬宜分析原因，有改善策略及執行成效。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5101.家長會及家長委員會應具協助服務對象增加自主性或維護其權益之功能，而非只

是聯誼性質。 

2. 5103.獎勵金應更具體計算合理的獎勵金分配方式，作業活動若有增加機構的收入應回

饋給服務對象。 

3. 5105.意見反應處理結果應給反映者（如家屬）可回應是否滿意或接受結果之機會。 

4. 浴室內無置物架放衣服，隱私權未受保障。 

 


